
技能人才主要集中在电工、钳工等

相关工种中，不能满足我省产业发

展需求。另外，现有技能人才又以

中级工和高级工为主，技师和高级

技师比例较少，特级技师、首席技

师严重短缺。从技能素质看，低技

能劳动力过剩。近年来，劳动力超

量供给的人口红利已入尾声，大量

廉价用工难以为继，且单一技能者

较多，具备复合技能的人才较少。

我省亟须培养大量中高端制造业、

新能源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的复

合型技能人才。

统筹主体作用不强。一是我

省行业部门、地方政府统筹力度不

够。技能人才培养缺乏强有力的

考核机制，部分市县政府对技能人

才培养，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培养重

视不够，行业主管部门缺少抓手，

现有机构及行业组织无力承担行

业、产业技能人才培养。二是企业

培养技能人才的主体作用发挥不

够。根据《职业教育法》，企业是培

养职工、提升其岗位技能的主体，

对企业组织一线生产服务人员培

训并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

业资格证书的，政府给予培训补

贴。现实情况中，对于人才培养能

力不足的中小微企业来说，培训一

线职工需要付出资金、时间、人力、

物力等成本，且职工技能的提升虽

然对企业经营有帮助，但也会出现

跳槽或者提出更高薪资要求的情

况。

产教融合不深。一是职业院

校基本办学条件整体较弱。我省

职业院校基础建设滞后、师资队伍

产学研能力偏低、学科设置应用性

不强、学科间不同课程缺少相互支

持，较难培养出符合新兴产业需求

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二是企业参

与的主动性不高，出现“校热企冷”

的壁炉效应。参与校企合作的区

域性企业短期目标明显，主要表现

在学生就业期间与职业院校联系

紧密，其他时间参与度较低，而在

合作过程中不确定因素较多、收益

不明显，投入的时间精力较多，导

致合作难以深度开展。三是信息

不对称和沟通不顺畅。相关产业

和教育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

和合作机制，导致教育机构的培养

目标和课程设置与实际产业需求

存在偏差。

评价激励机制有待完善。一

是薪酬待遇难留人。收入水平不

高是制约高技能人才队伍发展的

关键性因素之一。相较于经济发

达省份，我省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

水平差距较大，引才、留才政策缺

乏竞争力。另外，部分企业为控制

经营成本，存在将高级工毕业生安

排在中级工岗位的现象。二是身

份待遇难留心。高技能人才在职

称申报时受到学历、论文、外语、计

算机、贯通领域等限制，也很少在

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层中担任职务，

职业发展前景并不理想。全国已

有不少省份积极推动高技能人才

和专业技术人才融合发展。比如，

深圳市实行“一评三证”，即将专业

技术、职业技能、企业认证这三类

评价体系的要求进行融合，通过组

建统一的评委会工作办公室和专

家库进行评审。三是技术待遇难

留技。高技能人才在推动技术创

新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重

要作用。一些大型企业中，高技能

人才已经参与到企业技术研发过

程，有效推动了科技研发与实际生

产的对接，但这种做法还不具备普

适性，缺乏相关制度规定。

尊重技能的社会环境有待加

强。目前，社会上对“人人持证、技

能社会”的重要性认识还存在理解

不深的现象，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和作用没有被全社会所公认。一

方面，“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

念普遍存在。长久以来形成以学

历为标准的人才观念仍占主导，学

生和家长更倾向于进入大学完成

学历教育，而非进入职业院校。另

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

根深蒂固。技能人才在就业市场

和职业发展中面临身份地位、薪酬

待遇、晋升发展以及工作环境等方

面的问题，也导致学生不愿进入职

业院校。另外，一些行业组织和企

业，只将管理人员认定为人才，用

人观念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

健全工作机制，完善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一是强化职业技能考

核培训机制。全面落实落细《“技

能自贸港”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年）》，推动建立高技能人才培

养与高质量就业联动考核机制。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快

构建以政府补贴培训、企业自主培

养、市场化培训为主，职业院校、职

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行业企业为主

要载体的培训组织实施体系。二

是进一步打造现代化在线职业技

能培训体系。以人工智能技术为

抓手，实现更加个性、灵活、高效的

培养模式。鼓励并引导培训机构

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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